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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 會 詞  

主 席 歡 迎 委 員 出 席 會 議 ， 並 歡 迎 李 創 鑫 先 生 代 表 徐 佩

玲 女 士 ， 以 及 胡 穗 珊 女 士 代 替 楊 愛 媚 女 士 出 席 今 後 的 會 議 。 

2 .  委 員 知 悉 郭 廣 輝 先 生 、 李 倩 婷 女 士 、 羅 佩 文 女 士 及 梁

綺 華 女 士 的 告 假 申 請 。  

議 程 第 一 項 ： 通 過 第 二 十 次 會 議 紀 要 初 稿 及 特 別 會 議 紀 要

初 稿  

3 .  楊 可 欣 女 士 提 出 修 訂 建 議，在 出 席 者 一 列 刪 去 其 名 字 。 

4 .  工 作 小 組 通 過 有 關 修 訂 及 會 議 紀 要 。  

議 程 第 二 項 ： 2015 /16 年 度 區 議 會 撥 款 計 劃  

( i )  2015-16 深 水 埗 地 區 支 援 計 劃 (關 注 貧 窮 問 題 及 少 數 族 裔

工 作 小 組 文 件 8 /15)  

5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正 如 上 次 會 議 提 及 ， 有 關 支 援 計 劃 由 往 年

的 語 文 共 融 計 劃 及 夢 想 ON FIRE 計 劃 合 併 而 成 ， 為 有 需 要

人 士 提 供 不 同 形 式 的 語 言 、 才 藝 及 技 能 培 訓 課 程 。  

6 .  朱 麗 英 女 士 以 投 影 片 輔 助 介 紹 文 件 8 /15。  

7 .  工 作 小 組 知 悉 及 通 過 有 關 撥 款 申 請 。  

( i i )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撥 款 － 資 助 婦 女 發 展 計 劃  

8 .  主 席 表 示 ， 一 如 往 年 ，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維 持 每 區 撥 款 港

幣 53,000 元 。 本 年 度 將 繼 續 以 「 就 業 展 能  妍 活 精 彩 」 為

主 題 ， 透 過 活 動 繼 續 發 揮 婦 女 的 個 人 潛 能、增 強 婦 女 的 就 業

能 力 及 營 造 有 利 婦 女 就 業 的 環 境 。 往 年 有 關 活 動 由 青 暉 婦

女 會 有 限 公 司 主 辦。若 各 機 構 有 興 趣 參 與 ， 建 議 於 本 年 六 月

十 二 日 ( 星 期 五 ) 中 午 十 二 時 正 或 之 前 ， 以 電 郵 或 電 話 聯 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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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 書 ， 以 便 作 出 考 慮 及 安 排 。 若 在 有 關 日 期 前 仍 未 收 到 任

何 申 請 ， 工 作 小 組 會 邀 請 青 暉 婦 女 會 有 限 公 司 考 慮 繼 續 擔

任 有 關 活 動 的 主 辦 機 構 。  

9 .  工 作 小 組 知 悉 及 同 意 有 關 安 排 。  

議 程 第 三 項 ： 跟 進 墟市活 動 計 劃  

10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工 作 小 組 於 本 年 五 月 十 二 日 的 第 二 十 次 會

議 上 ，曾邀 請 關 注綜援低收入聯盟、 深 水 埗見光墟 關 注 組

及撐基層墟市聯盟 ( 關 注 組 及 聯盟 ) 代 表 介 紹 其 墟市計 劃 ，

相關 部 門 代 表亦有 出 席 ， 初步了解計 劃細則。 會 後 ， 為 進

一步檢視於 區內舉辦 墟市的 可行性及所需條件 ， 深 水 埗民

政事務處 (民政處 ) 就擬議 墟市計 劃 發函徵詢相關 部 門 的 意

見。  

11 .  韋 俊 彥 先 生 表 示 ， 工 作 小 組 於 本 年 五 月 十 二 日 的 第 二

十 次 會 議 上聽取了關 注 組 及 聯盟的 代 表 介 紹 其 提 出 的 墟市

計 劃 ， 並 進行初步討論。 會 後 ，民政處按工 作 小 組 的 工 作

時間表 就擬議 墟市計 劃 的 可行性、 安 排細則及 技術考量，

發函徵詢相關 部 門 的 意見。根據目前 收 到 有 關擬議 墟市計

劃 的 資料， 各 部 門原則上 並 不反對，但需 注 意 初步意見如

下：  

(i) 用地 安 排方面，由 於擬議 墟市只是短期性質， 不宜

以 撥 地 形 式舉辦 。 有 關 部 門 參 考了過 去 由 深 水 埗

區 議 會轄下的促進 本土經濟工 作 小 組舉辦「香港 電

腦節」 的經驗，認為 可 考 慮 在 建 議用地 (即介乎海

壇街及醫局街的 一段九江街行人路 ) 上清楚劃分墟

市所需用地範團、詳列 墟市攤檔的編排 ， 以 及清

楚列 出 墟市舉行的 日 期 及 時間， 由 合適的 申 辦團

體向食環署提交臨時 公眾娛樂埸所牌照申 請 ， 以

臨時性質借用所需路段舉辦 墟市。  

(ii) 根據過 去「香港 電腦節」的經驗， 有 關 計 劃須獲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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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水 埗 區 議 會 的 支 持 ， 並 要 進行地 區諮詢，確保

相關 持份者 ，包括附近的學校、 安老院舍、商戶

及居民等不反對實行計 劃 ， 而 申 辦團體亦要 有適

當措施回應相關 持份者 可 能對計 劃 提 出 的 關 注 。  

(iii) 鑑於 計 劃涉及遴選販商及編配攤檔，相關 部分有

可 能 造 成 潛 在 或實際利益衝突的情況，故申 辦團

體宜就 有 關 安 排徵詢廉政公署的 意見。  

(iv) 運作 安 排方面，申 辦團體應使用圍欄或繩等工具清

晰劃分舉辦 墟市的範圍， 並 安 排糾察或保安 人 員

於 墟市舉行期間在現場維 持秩序及 參 與 人 士 的 安

全。  

(v) 攤檔的設置不得對現行路面及道路設施造 成 任 何

損毀， 而場內設備亦不應遮擋任 何交通燈號、路

面指示牌及街道標誌等。  

(vi) 申 辦團體須確保場內所有設施均穩固地裝妥， 以

保障行人 及駕駛人 士 安全。  

(vii) 墟市舉行期間，須於 任 何 時間在行人路預留足夠

空間讓並非參 與 墟市的行人使用。  

(viii) 申 辦團體須嚴格遵守相關法例及 由 部 門 發 出 的噪

音 管 制 措 施 ， 例 如 嚴 禁 使 用 任 何 形 式 的 擴 音 設

備， 以 及 將 墟市的 營運時間限制於 日間 ( 如早上 十

時至晚上 六 時 ) ， 以避免對附近安老院舍、學校及

民居等造 成滋擾。  

(ix) 申 辦團體亦須制訂 人群管制措施， 在 人流量過高

期間， 在場糾察或 工 作 人 員須控制人流， 以確保

參 與 者 及 其他行人 的 安全。  

(x) 攤檔的設置不應阻礙附近消防栓及 其運作 ， 申 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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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體亦須於消防栓出 水口及 地掣四周保留 1 .5 米的

空間， 以 維 持消防栓的運作 。因此，消防處建 議

把計 劃 書 中 提 及 的垃圾收集站改置於遠離現有消

防栓的位置。  

(xi) 當消防處收 到臨時 公眾娛樂場所牌照之 正 式 申 請

轉介 ， 便 會制定合適之消防安全規定予申 請 者遵

辦 。  

(xii) 墟市攤販須遵從相關法例聘用合 資格及 合法在香

港 工 作 的 人 士 。  

(xiii) 有見試行墟市日 期 為炎夏期間， 為保障攤販的職

業 安全健康及顧及 其他參加者 的 需 要 ， 申 辦團體

應考 慮設置適當的配套，例如太陽傘作遮蔭防暑

之用。  

(xiv) 申 辦 團 體 須 保 持 場 地 環 境 衞 生 ， 並 於 墟 市 結 束

後 ，妥善清理及移除攤檔設施及垃圾。  

(xv) 若 有 關路段需 要 進行緊急修路工 程 ， 申 辦團體須

予以配合 ，例如適切調節其 營 業 時間及 安 排移離

有 關攤檔以配合 工 程 的 進行。  

12 .  韋 俊 彥 先 生指出 ， 上述僅為相關 部 門按工 作 小 組 會 議

上團體介 紹 的 資料所提 供 的 初步意見， 並 不 代 表相關 部 門

已正 式批核墟市計 劃 的推展。如 有 任 何 機 構 或團體希望就 墟

市 計 劃 的 推 行 作 出 申 請 ， 仍 須 按 相 關 程 序 向 有 關 部 門 提

出 。  

13 .  主 席 有 以下意見， ( i )落實有 關 墟市計 劃除了需 要 注 意

韋 先 生剛才 提 及 的 各點外，按食物及衞生 局 三 月 二 日給予

立法會 的政策文 件指出 ，這些墟市計 劃應要獲得廣泛社區

支 持 ， 及完全滿足區內不 同 的 需 要和關 注 ，因此計 劃是否

取得深 水 埗 區 議 會 的清晰支 持至為重要 。因此， 任 何 有 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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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請 的團體需 要草擬一份詳細的 建 議 書 ， 羅 列 各 項細則及

具體建 議 ， 提交予工 作 小 組 ，讓工 作 小 組把建 議 書夾附於

工 作報告 ， 於 本 年 六 月 二 十 三 日舉行的 第 二 十 二 次 區 議 會

會 議 上討論， 並獲得支 持 ，方可 展 開籌備工 作。建 議 書亦須

交予民政處，讓其 就 建 議 書內容向地 區 持份者 及相關 部 門 進

行 諮 詢 ； ( i i )鑑於 時 間 倉 促 ， 若 計 劃 最 終 獲 得 深 水 埗 區 議

會 、 各政府部 門 及 地 區 人 士 的 支 持 或 不反對， 建 議 有 關試

行計 劃 於八月 的 五 個 星 期天舉行，既可減低對附近學校日

常運作 的 影響，亦可 以短期試行方式了解各方對墟市的 意

見， 以 便 日 後再就 成效作 進 一步探討； ( i i i )上 次 會 議 期間，

關 注 組 及 聯盟曾提 及 於 六 月 初 與嘉靈學校校方會面，希望

得知 會面結果及校方的 意見； ( iv )若是次 墟市計 劃得以 成功

推行， 工 作 小 組 計 劃 撥 出 數萬元 繼 續 上 年 度 的 墟市研究，

記錄有 關 過 程 、細節及 成效，好讓日 後 作 參 考 及研究之用。 

14 .  李大成 先 生 有 以下意見： ( i ) 關 注 組 及 聯盟曾與嘉靈學

校商討有 關 計 劃，鑑於試行計 劃 在暑假 期間推行，故校方並

不反對，但對開學後 繼 續推行計 劃則有所保留； ( i i )校方希

望主 辦 機 構 能 安 排糾察及確保環 境衞生，關 注 組 及 聯盟會 就

管理及治安 問 題 與警方合 作； ( i i i )若學校在暑假 期間舉辦大

型活 動 ， 墟市會暫停開放； ( iv )關 注 組 及 聯盟已向校方澄清

不 會長期 在路上放置物品，亦不 會 影響學校外圍的設施及綠

化 措 施 ； (v) 關 注 組 及 聯 盟 明 白 校 方 及 附 近 安 老 院 舍 的 關

注 ， 會控制計 劃推行期間的音量； (v i )活 動 中 期 會 邀 請 不 同

持份者 進行檢討，亦會 與學校保持溝通； (v i i )原來計 劃 有 十

至十 二 星 期 進行宣傳工 作，邀 請 各方人 士 出 席 墟市，但剛才

提 及 在八月 的 五 個 星 期天舉行，未 知 時間上 能否配合，需 於

會 後 進行內部商討。  

15 .  主 席 表 示 ， 關 注 組 及 聯 盟 須 於 本 年 六 月 十 六 日 或 之

前，把計 劃 書交予工 作 小 組，以 便 在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的 深 水 埗

區 議 會 會 議 上討論及爭取支 持，同 時亦要交予民政處進行諮

詢工 作 ， 在取得共識後 申 請相關牌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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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 .  李 大 成 先 生 查 詢 表 示 ， 若 持 份 者 就 有 關 計 劃 提 出 意

見，相關 部 門 可否安 排 關 注 組 及 聯盟與他們會面，就細節安

排 作解釋， 以爭取更多支 持 。  

17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有 關 會面的 建 議亦須視乎持份者 的 意願。  

18 .  黎家傑先 生回應表 示 ， 若 申 請臨時 公眾娛樂場所牌照

的 活 動無須豎設臨時 構築物，按程序需 要至少 十八天處理。

署方會按情況加快處理有 關 申 請 。  

19 .  李大成 先 生 表 示 ， 由 於 資金有 限 ，故關 注 組 及 聯盟只

會懸掛橫額及設置太陽傘，並 不 會 有大型舞台及音響設備。 

20 .  韋 俊 彥 先 生回應表 示 ， 關 注 組 及 聯盟可 在 建 議 書 上詳

列細則，以方便相關 持份者 表達意見。民政處會 在 收 到相關

意見後 ， 與 關 注 組 及 聯盟再作溝通 ， 以回應市民的 關 注 。  

21 .  李 大 成 先 生 表 示 ， 理 解 地 區 上 各 持 份 者 會 有 其 考 慮

點，故希望與他們溝通 ，消除誤解。  

22 .  主 席 表 示 ，希望在休會 前 與 關 注 組 及 聯盟再作 會面，

就 計 劃 進行總結及評估。  

23 .  劉佩玉女 士 欣賞關 注 組 及 聯盟對不 同 持份者 的 意見作

出回應，並 有 以下意見及查詢： ( i )有見現階段居民未了解計

劃 的詳情，相關團體可 進行居民諮詢會 ， 以爭取更多支 持；

( i i ) 要求相關 部 門多加關 注 墟市舉行期間附近路段的無牌小

販聚集情況； ( i i i ) 關 注 組 及 聯盟如 何甄選參加者； ( iv ) 期望

可 透 過此活 動吸納地 區基層小販，鼓勵他們參 與 合法擺賣活

動 。  

24 .  沈少雄先 生 關 注甄選參加者 的準則。  

25 .  張 德 明 先 生 有 以 下 查 詢 ： ( i )太 陽 傘 會 否 阻 礙 交 通 燈

號； ( i i )會 在馬路或 其兩旁的空地舉行有 關 計 劃； ( i i i )無牌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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販會否因計 劃 而絕跡。  

26 .  黃婉薇女 士 有 以下意見及查詢： ( i ) 區內有 不 少 少 數 族

裔 人 士，有 關諮詢文 件 會否翻譯為 其他語 言好讓他們共 同 發

表 意見； ( i i ) 去 年 進行墟市研究時 ， 不 少 少 數 族 裔 人 士均表

示 有 興 趣 參 與； ( i i i )有 關團體應提 供平等機 會予不 同 人 士 參

與，希望得知 會否透 過諮詢及甄選過 程讓少 數 族 裔 人 士 有 機

會 參 與 。  

27 .  李大成 先 生 有 以下查詢及回應： ( i )相關 部 門 可否提 供

場 地 讓 關 注 組 及 聯 盟 舉 辦 居 民 諮詢 會 ； ( i i )承 諾會 清 理場

地 ， 並妥善處理棄置垃圾； ( i i i )食環署可否協助加快清理附

近的垃圾收集點， 以確保環 境衞生 。  

28 .  黎 家 傑 先 生 回 應 表 示 ， 署 方 會 就 大 型 活 動 作 特 別 安

排，包括加派人手以保持 活 動場地附近公眾地方的 環 境衞生

及取締非法販賣活 動 。  

29 .  韋 俊 彥 先 生回應表 示 ： ( i )民政處會按現有 機制進行諮

詢。申 辦團體可按需 要 提交相關 語 言 的 文 件，讓各方知 悉 文

件內容； ( i i ) 若 各 議 員 及相關團體有 需 要租借民政處轄下的

場地 作諮詢之用，民政處會盡力配合； ( i i i )會轉交有 關界外

執法及交通 安 排 的 意見予相關 部 門 作 考 慮 。  

30 .  劉佩玉女 士查詢可否優先 考 慮讓北河街的 小販參 與 。  

31 .  李大成 先 生 表 示 ，是次 參 與對象以 午夜墟 及天光墟 的

檔主優先 。  

3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活 動應有 開放性，讓更多有 需 要 的 人 士 能

參 與試行計 劃。他提醒申 辦團體須於 本 年 六 月 十 六 日 或 之 前

提交詳細的 建 議 書，以 便 深 水 埗 區 議 會 在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的 區

議 會 會 議 上再作商討。   

33 .  李大成 先 生查詢可否協助約見警方代 表 ，商討活 動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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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。  

34 .  黎家傑先 生回應表 示 ， 在 收 到牌照申 請 後 ，署方會徵

詢有 關 部 門 的 意見。  

35 .  李大成 先 生 表 示 ，希望有 關諮詢不 限 於 書面交往 ， 而

是與市民多作 會面，讓其了解更多計 劃詳情。   

36 .  韋 俊 彥 先 生 回 應 表 示 ， 待 申 辦 團 體 提 交 詳 細 建 議 書

後，民政處樂意 為 計 劃詳情及 安 排 作協調。鑑於 地 區諮詢涉

及 不 同 議 題 ，故須使用統一基準，避免市民感到無所適從。

若 有 關團體需 要舉行居民大會 ， 歡 迎借用民政處轄下的場

地 。   

37 .  主 席 建 議 議 員 透 過 地 區網絡 進行諮詢， 並希望申 辦團

體草擬計 劃細則，以 便 在 區 議 會 會 議 上討論，以 及 開 展 地 區

諮詢工 作。工 作 小 組稍後亦會 進行墟市研究，希望記錄有 關

情況供 日 後 參 考 。  

議 程 第 五 項 ： 其他事項  

38 .  委 員 並無提 出 其他事項 。  

議 程 第 六 項 ：下次 會 議 日 期  

39 .  下次 會 議 日 期 為 二零一 五 年八月 十 一 日 。  

40 .  會 議 於 上 午 十 一 時四十 五分結束。  

 

深 水 民政事務處  

區 議 會 秘 書處  

二零一 五 年八月  

 


